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二级复审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二级复审服务项目招标组织公开招标，欢迎具备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1、 采购人名称：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2、 采购项目：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二级标准化复审服务项目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项目内容：
1、预算价：7万元（包含但不限于为完成本次服务所需要的评审费、咨询培训费、交通费、食宿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2、完成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复审工作，向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复审评价报告》（备案稿），并通过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及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复审。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具备相应资质的独立法人。
3、投标人需携带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范围）、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投标的需携带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方可参加投标。
[bookmark: _GoBack]    4、具备类似业绩。 
5、以上材料，原件备查，复印件未提供作废标处理。
七、采购需求:
1、根据需要对采购人相关人员及现场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组织开展现状调查，制定符合甲方定位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复审规划和项目实施计划表。
 2、负责组织技术人员对采购人安全标准化现状进行诊断并提出改进意见。 
3、负责协助采购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安全文化的建设。 
4、负责采购人至少两名安管人员为期一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专业知识培训。
    5、负责组织技术人员协助采购人获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并掌握获取的方法、要求等。
6、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与采购人沟通后帮助采购人进行与其企业实际相符的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文件的修订、编制、完善。
7、负责组织技术人员协助采购人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工作。
8、协助采购人提交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申报资料、文件，联系应急管理局和评审单位，编制、报送报审资料，组织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评审工作，并确保审核通过。
 9、全程跟踪协助采购人体系建设的每个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直至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复评达标为止。
八、投标地址： 
欢迎有资质评审企业参予投标，标书请与2021年3月25日上午11时前送达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
地址：南通市崇川区唐闸南市街14号； 
联系人： 张舒荣  电话：13813710087
九、其它约定 
本集团公司有保留议标和流标的权力，标书不予退还。
十、附：项目报价表、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评审方法。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
2021年3月19日











项目报价表
项目名称：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二级标准化复审服务项目
	报价
（人民币）
	（大写）：
（小写）：

	其他承诺
	付款方式
	

	
	服务期
	日历天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电 话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的                                 投标。代理人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承认。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投标人(盖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单位名称：                 
投标人单位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日　期：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



 
 评标方法
一、招标人组织评标
1、成立评标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有关专家依法组成。
二、评标小组
1、评标小组负责具体的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以下职责：
（1）审查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并做出评价；
（2）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做出解释或澄清；
（3）按招标文件载明的方式评审确定中标人。
2、评标小组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2）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进行评标，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3）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投标人的商业秘密保密；
（4）配合投诉处理工作；
（5）配合招标采购单位答复投标人提出的质疑。
3、项目开标后直到项目成交结果公告，发出成交通知书并授予中标人合同为止，凡属于评审、澄清、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所有资料及有关授予合同等的相关信息，评标小组成员都不应向投标人或与评标无关的其他人泄露。
4、在投标文件的评审、澄清、评价和比较以及授予合同的过程中，投标人对采购人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有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三、评审原则及方法：
1、本次评标采用价格单因素法, 在响应招标方招标文件规定的所有要求后，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投标报价等于或低于所有投标单位投标报价平均价的70%的投标人除外）推荐为第一中标人。
2、评审争议
评标时评委对评标的细则若有争议，由评标小组各评委集体讨论确定，并对未尽情况有最终解释权。
3、评审结果解释
对落标的投标人不做落标原因的解释。
[bookmark: _Toc13543213]四、评审程序
1、评标小组依据投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是否齐全、是否满足投标文件的要求进行审查，合格的进入评标。
2、评标小组对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审查。重点审查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实质性响应程度等。
3、评标小组如遇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可向投标人质询。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投标人代表签字，但不得超出招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其实质性内容。
4、投标中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投标人技术资料、报价和其他信息。招标文件有实质性变动的，评标小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
5、评标小组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确定其商务技术得分。
6、评标小组依据技术标评审得分确定入围商务报价的投标人后，根据投标人的报价，结合其技术标评审得分后为综合得分，并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得分最高的确定成交人，并将结果通知所有投标人。
7、确定成交人的特殊情况处理：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综合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
五、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文件未按规定要求装订、密封、签署、盖章的；
2、投标文件技术标部分出现商务报价的内容；
3、不具备投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4、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5、评标小组可以认定为无效投标的其他情况。
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废标处理
1、符合资格条件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除外）；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所有投标人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价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被取消的；
5、评标小组依据法律法规可以认定为废标的其他情况。
七、成交通知
1、开标结束后，招标采购单位将成交结果在指定媒体上公告3个工作日，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2、《中标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具有法律效力。采购人、中标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